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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 濟  部
新聞資料 NEWS RELEASE  

108年12月18日 

臺越於今日簽署新版雙邊投資保障協定(BIA) 

    本(18)日在經濟部沈榮津部長見證下，新版臺越投資保障

協定(BIA)由我駐越南代表處石瑞琦大使與越南駐台北辦事處

阮英勇代表在經濟部完成簽署，新版臺越BIA將提供臺商更完

整保護，有助擴大雙邊經貿投資關係。 

舊版臺越BIA於1993年簽署生效，迄今已26年，在這段期

間，國際間投資協定已發展對投資人提供更完善的保障，且台

商在越南的投資型態也多元化，因此1993年所簽署的投資協定

已不符合今日臺商在越南的需求。為使越南政府可提供我業者

在越南之投資權益有更充分的保障並增加投資信心，雙方經過

多年協商，終於在今日完成談判簽署協定。 

有關臺越雙邊投資情形，本年至今台商在越南投資成長率

亮眼，前10個月台商投資金額(12億553萬美元)較2018年同期(7

億7,210萬美元)成長56%；臺灣目前為越南第4大投資國，累計

至2019年10月底台灣投資總額為319億美元，僅次於韓、日、

星。另，自1952年至2019年10月，越南對我投資累計為6,485萬

美元。 

鑒於美中貿易摩擦有長期化趨勢，對全球皆有影響，除影響

全球經濟前景，也造成全球產業供應鏈重整，而越南成為外資

最熱門的投資地點。加上越南為CPTPP及RCEP的成員國，為我

廠商前往東南亞投資之優先選項，經濟部已於越南胡志明市設

置臺灣投資窗口，協助我商在越南投資布局，本次新版BIA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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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，為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重大成果，可望強化我商赴越南投

資的信心，提升臺越雙邊經貿關係。 

本部非常感謝參與本次談判的相關單位：行政院經貿談判

辦公室、外交部、駐越南代表處、法務部、財政部、中央銀行

等通力合作，才能完成這次艱鉅的任務。 

 

本案發言人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楊局長珍妮 

辦公室電話：02-2397-7101、0958-539-239 

電子郵件信箱：jnyang@trade.gov.tw 

 

業務聯絡人：雙邊貿易一組戴組長婉蓉 

辦公室電話：02-2397-7241、0933-894-868 

電子郵件信箱：wjday@trade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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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版臺越投資保障協定(BIA)簡介 

新-舊版臺越 BIA之差異： 

一、 擴大投資保障範圍：包括台商在越南直接投資及透過第三

地間接投資越南，且我商在越南的新型投資型態(如期貨、

選擇權、衍生性金融商品)亦受保障。 

二、 新增國民待遇：確保臺商獲得與越南國民相同之待遇。 

三、 新增「禁止實績要求」：越南政府不得要求臺商必須購買一

定比例的越南產品，才能繼續營運工廠。 

四、 明確規定「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」程序：倘發生投資

爭端，臺商可先與越南政府進行諮商，若 6 個月內未能解

決爭端，臺商可向地主國提出將該爭端尋求國際仲裁救濟。 

五、 新增法規透明化：越南應即時對外公布投資相關法規或措

施，且應答復我方對新法規的任何疑問，使我商能即時掌

握越南投資環境。 

六、 新增政府協調機制：台商遭遇投資問題或障礙時，我政府

可洽越南政府提供協助。 

七、 全面提升保障標準：將投資待遇、徵收補償、武裝衝突或

內亂等項目納入提升保障標準，例如越南政府承諾給予臺

商「公平公正之投資待遇」、越南政府依法徵收時，應給予

臺商「即時、充分且有效的補償」。 

 

洽簽更新「臺越投資協定」之優點： 

一、 建立政府協調機制：簽署此協定後，倘臺商遇到任何與投

資相關之問題，可提請我政府協助與越南政府溝通，必能

更迅速、更有效率的處理投資問題。 

二、 全面提升保障標準：擴大投資保障範圍、新增國民待遇、

禁止實績要求、法規透明化等事項，並將投資待遇、徵收、

損失補償等項目提升保障標準，例如越南政府承諾給予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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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「公平公正之投資待遇」、越南政府依法徵收時，應給予

臺商「即時、充分且有效的補償」。 

三、 規範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：倘臺商與越南政府發

生投資爭端，臺商可先與越南政府進行諮商，或交由雙方

政府進行協調，倘 6 個月內仍未妥適解決爭端，臺商可將

該爭端提交國際仲裁。 

 


